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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劳动法调整对象的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有密切联系的某些其他关系
,

其涉

汲的问题是很广泛的
。

例如
:

关于职业培训方面的问题
, 关于劳动就业和劳动合同的签订

、

变更和终止方面的 J’q 题 , 关于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方面的问题
, 关于劳动报酬方面的问题

,

关于劳动保护 (劳动过程中的安全和卫生 ) 方面的问题
, 关 于劳动保险 (劳动者在年老

、

疾
·

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获得物质帮助 ) 方面的问题
; 关于劳动者实行民主管理方面的

问题
, 关于劳动纪律方面的间题

, 关于处理劳动争议方面的问题
; 关于某些国家机关和人民

栩体对劳动关系的合法性进行监督方面的向题
,

等等
。

以上情况
,

不仅说明了我国劳动关系

涉及间题的广泛性
,

而且也突出地表明了我国劳动关系的重要性
。

首先
,

我们从微观方面来看
,

这些问题无不同每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

而且又

都直接或间接地同劳动者家庭的利益密切相关
。

所以
,

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四亿多

:
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

而且实际上也广泛地涉及到全国十亿人 口的切身利益
。

从每个单位来看
,

这些问题同单位工作的好坏
、

任务的完成和超额完 成以及经 济效益 的提高
,

也都 是密切相

关的
。

其次
,

我们再从宏观方面来看
,

这些问题也是同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物质文明
、

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和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伟大任务密切相关的
。

从建

设高度的物质文明来说
,

这些问题对于调动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
,

保证我国四

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
,

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

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说
,

这些问

题特别是其 中有关职业培训的问题
,

有关劳动纪律的问题
,

一

以及有关提倡和鼓励共产主义劳

动态度的一些制度等等
,

对于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思想政治觉悟
,

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
,

培养
、

银炼和建设一支
“ 有理想

、

有道德
、

有文化
、

守纪律
”
的社会主义劳动大军

,

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

。

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来说
,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

通过各种途 径 和 形 式
,

管

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

是新宪法第二条中规定的我国的一切权 力属于人民的一个重要方面
。

职
_

工民主管理企业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本质特征
,

也是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一项根本原

刚
。

1 9 81 年 6 月制定的 《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
》
第二条规定

: “

职工代表大会

( 或职工大会 ) 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
,

是职工群众参加决策和管理
、

监督干部的

权力机构
。 ” 1 9 8 3年 1 0月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

《
中国工会章程

》
第二十六条中规

定
, “
依法维护职工的民主权利

,

组织职工民主管理企业
、

事业
”
是工会基层委员会的基本任

务之一
。

广大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等形式
,

在企业
、

事业中实行民主管理
,

是在整

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实行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于整个国家高度民主的实现
,

具有扭为重要



的 作用
。

我们再从劳动案件的特点方面来看正确处理劳动关系的重要性
。

劳动案件根据其特点一
般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

一类是案件本身就触犯了刑律
,

例如重大的责任事故案件
,

这类案件

既是劳动案件
,

又是刑事案件
, 另一类是案件本身原来是属于一般的劳动案件

,

但是由于没
有得到正确

、

及时的处理
,

因而矛盾激化
,

案件上升为刑事案件
,

这种情况在刑事案件中占

有相当大的比例 ; 再有一类是案件本身属于一般劳动案件
,

这类案件即使是争议的标的金饭

不大
,

但却常常关系到劳动者及其家庭成 员日常生活的需要
,

所以处理这类劳动案件的重要
-

性仍然不同于处理一般的民事债务案件
。

正是因为这样
,

所以我国
《民事诉讼法 (试行 ) 》第

八十六条规定
,

在第一审普通程序中
,

属于劳动案件性质的追索抚恤金和劳动报酬的案件
,

同属于婚姻家庭案件性质的追索赡养费
、

扶养费
、

抚育费的案件一样
,

被告提 出答辩状的诉

讼期间要短于其他案件
,

即这类案件为十天
,

而其他案件则为十五夭
。

以上
,

我们从几个方面论述了劳动关系所涉及问题的重要性
。

十分明显
,

我们应 当十分

重视国家对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
。

制定一个综合性的
、

内容比较完整的
、

法典式的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法
》 ,

以完备我国的劳动法律体系
,

加强对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
,

则是摆在我犷玉

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

列宁对于建立和健全苏维埃国家的劳动法律体系是十分重视的
。

他指 出
, “
如果不愿陷入

-

空想主义
,

那就不能认为
,

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
,

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 ha

为社会劳动
,

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 。

① 还在十月革命胜利
,

后的第四天
,

列宁就签署了由苏维埃政权颁布的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第一个劳动法令
。

在外国

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
,

苏维埃政权于 1 9 18 年就颁布了第一部苏维埃劳动法典
。

在过渡黔

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
,

苏维埃 政权于 1 9 2 2 年又重新修改颁布了新的
《
苏 俄劳动法

典
》 ,

确认和扩大了 1 9 1 8年 《 劳动法典 》
中的劳动法律保护

。

列宁对这个新颁布的
《劳动法典

》
给

予了很高的评价
。

他指出
: “

在各国都向工人阶级进攻的时候
,

我们通过了一个巩固地规定了

劳动法基础 (例如八小时工作制 ) 的 法典
,

这是苏 维埃政 权的一大 胜利
。 ” ② 在列宁的领导

下
,

苏维埃政权建立和健全劳动法体系的进程是很快的
。

我们国家
,

从新中国成立时起临时宪法作用的
《共同纲领

》 直到其后的历次宪法
,

都规
定 了我国劳动关系的各项基本原则

。

根据这些基本原则
,

中央有关部门制定了大量的单行劳

动法规
。

此外
,

各个省
、

市
、

自治区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
,

还制定了许多地方性劳动法规
。

这些单行劳动法规和地方性劳动法规
,

对于宪法 中各项劳动关系基本原则的实施都起着保证

的作用
。

但是
,

从完备的劳动法律体系来说
,

我们现在还缺少这样一个重要的 中间环节
,

即还

缺少一个综合性的
、

内容比较完整的
、

法典式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 。

这个 《
劳动法

》

在劳动法律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地位
:

对于宪法来说
,

它所规定的劳动关系的一般

原则是宪法 中关于劳动关系基本原则的具体化
;
对于各项单行劳动法规和地方性劳动法规来

说
,

它所规定的劳动关系的一般原则又是制定这些劳动法规的具体依据
,

可以使得这些劳协
法规在一般的原则精神上更好地保持一致性

,

避免出现相互矛盾和抵触的情况
。

所以
,

有了这

样一个中间环节的
《劳动法 》 ,

我们就可以在调整劳动关系方面形成一个
“

宪法—
《劳动法 》

— 各项单行劳动法规和地方性劳动法规
”
这样一个统一的

、

比较完备的劳动法律体系
,

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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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我国的各种劳动关系纳入这个劳动法律体系的法制轨道
,

更好地发挥劳动法对于调整

劳动关系的积极作用
。

现在
,

世界上的许多国家
,

包括一些人 口很少的第三世界国家
,

都制定了这样的
《劳动

法 》 。

我们是有十亿人 口的社会主义大国
,

建国已经三十多年
,

尽快地制定 出
《劳动法 》 ,

不仅

刻不客缓
, 有其必要性

,

而且也县有现实的可能性
。 _

有一孙惫见认伪厂我国当前正在睡有经济体制改革扩而劳动法中君叠鱼要俐度
,

·

主要是

劳动制度
、

工资制度和劳动保险制度等等
,

正处在改革变动的过程中
,

尚未定型
,

所以现在
、

就制定
《
劳动法

》 ,

时机还不成熟
,

条件还不具备
。

这种意见从表而看来不无一定道理
,

但是
它却不能成为妨碍我们制定

《劳动法 》 的理由
。

首先
,

改革是长期的过程
, 《劳动法 》 只能在改革过程 中制定

,

不能等待
。

胡耀邦 Jffr 志指

出
,

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

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
,

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

① 可见
,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

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
。

在劳动制度
、

工资制度和劳动保险制度方面来说
,

即使经过一段时 l’al

的改革以后
,

比较定型 了
,

也不等于以后就不再需要改革了
,

而且劳动法调整范围内的别的

制度也还会继续进行改革
。

因此
,

制定
《
劳动法

》 只能在改革过程中抓紧进 行
,

不 能 拖 延
.

等待
。

其次
,

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定
《劳动法 》 的矛盾是 可以得到解决的

。

大家知道
,

劳动制度
、

工资

制度和劳动保险制度的改革本身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
,

而经济体制各个组成部分的

改革之间则是相互关联的
。

因此
,

劳动制度
、

工资制度和劳动保险制度的改革
,

不应消极地被

动地等到其他组成部分的改革完成以后再来进行
,

而应积极地主动地进行改革
,

以 便 对 其

他组成部分的改革起到配合和促进的作用
。 《
劳动法

》 可以对劳动制度
、

工资制度和劳动保险

制度的一般原则
,

以及改革的方针
、

方向和在改革中已经成熟的经验加以规定
,

以便巩固改

革已经取得的成果
, ”

并为继续进行改革提供法律保证和指明方向
。

’

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组

成部分的法律制度
,

并不是一经制定就永远固定不变
,

它总是要随着社会政治经 济的 变 :化

发展而不断加以修改的
。
即使是我国的宪法

,

也已经过 了多次修改
.

。

而且
,

我们还要看到
,

1 9 8 2年通过的新宪法
,

就是在社会各方面的改革进程中制定出来的
。

新宪法能够做到的
, 《
劳

动法
》
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 总之

,

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定
《
劳动法矛之间是补在着一定的矛

盾
,

但是
,

这种矛盾是可以得到适当解决的
,

不能成为妨碍制定决劳动祛牙的理由
。

我们现在制定
、

一

` 劳动法
, 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

。
’ `

粉碎 “ 四人帮
’ ,

,

以来丫
、

党和国家一再强

调要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

并且多次提出要制定包括 `劳动法
》
在内的一系列基本法律

,

广大群众和劳动工作干部 也都迫 切盼望能尽早制定出这
·

样一个
《
劳动法 衡 来

,
以便能有头

可依
。

我们现在 已经完成了指导息想上的拨乱反正
。

党的十二大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作了长远的科学规划

,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
,

更规定了符合新的历史时期的各
项重大的方针政策

,

包括有关劳动羊不方面的基本谁则
。

所有这一切
,

为我们制定
`劳动法 》

提供了充分的前提条件
,

说明我们现在制定
` 劳动法 , 的时机是成熟的

,

条件是具备的
。

可

以预期
,

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劳动法
,

一定能够早甘制定出来
。 ` 一

`
·

① 见功台s年飞月打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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